
 

 

                臺 北 市 就 業 服 務 處       附件 4 

再次請領□求職或□就業交通、膳食補助金申請書 
姓 名  身分證號碼      出生年月日    年 月 日 

戶籍地址  
求 職 登 記 

日 期 
   年 月 日 

檢附文件 

申請次數、日期：第   次申請，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□1.2家雇主介紹卡 

□2.勞保局投保資料表（若有加保才需附，可由工作員自行列印） 

□3.切結書 

□4.領據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□5.領據 

□6.服務紀錄表（之前推介面試情形、就業中工作情形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

 審 核 

 

□符合 

□不符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督導： 

備註 □ 本案為第 2次(含)以上申請求職就業交通膳食補助金，身分資格

已認定。 

          


